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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702,768股，占公司总股本 0.0108%。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8月 17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能源或公司，公司 2010 年 12 月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前

曾用名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三环股份）非流通股股东为使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获得流通权，向
流通股股东作出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付 3.3股股份的对价安排。 方案实施后， 公司股份总数维持不
变，方案实施也不直接影响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

为了使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对于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或无法与之取
得联系， 以及虽明确表示同意参加股权分置改革但因股份被质押或其他原因而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
非流通股股东，公司当时控股股东三环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三环集团，现更名为三环集团有限公司）对
其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 三环集团为 29家非流通股股东的执行对价安排代为垫付的股份数量
为 2,575,070股。 代为垫付后，该等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当向三环集团偿还代为垫付
的股份、款项，或者取得三环集团同意。

（二）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6年 5月 25日，公司召开的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
（三）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6年 6月 6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各项承诺及承诺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1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原
三环集团公司）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2006年 6月 6 日）起 36 个月内，不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 自上述承诺期满后 24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其出售价格不低于每
股 4元。 当三环股份派发红股、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情况使股份
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上述设定的价格作相应调整。2009年 7月
3 日，公司实施了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50元(含税)，本次派息后，上述三环集团承诺的最低出售
价格由 4元变更为 3.95元。 2011年 1月 25日，以公司重组前总股
本 285,387,695 股为基数，实施向公司除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外的其他股东每 10 股派发 2.3899 元（含税）现金股利的利润分配
方案。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三环集团承诺的最低出售价格相应调
整为 3.72元。即自 2006年 6月 6日起 36个月后的两年内（2009年
6月 6日 -2011年 6月 5日）， 三环集团承诺其出售价格不低于每
股 3.72元（当公司派发红股、转增股本、配股、派息等情况使股份或
股东权益发生变化时，上述设定的价格作相应调整）。

履行承诺

2 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法定承诺 履行承诺

3 湖北联富建筑安装有
限责任公司 法定承诺 履行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年 8月 17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为 702,7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108%；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股）

本 次 可 上
市 流 通 股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冻结、质押的股份
数量

1 三环集团有限公
司 188,012 188,012 7.2580% 0.0029% 0.0029%

质押 6000 万股，
冻 结 2020.25 万
股

2 人保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467,960 467,960 18.0652% 0.0072% 0.0072% 0

3 湖北联富建筑安
装有限责任公司 46,796 46,796 1.8065% 0.0007% 0.0007% 0

合计 702,768 702,768 27.1297% 0.0108% 0.0108% 8,020.25万股

注：冻结、质押的股份数量（股）指该股东所持股份中冻结、质押股份的总数量，包括冻结、质押的
有限售条件股份及无限售条件股份之和。

四、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有法人持股 787,400 0.0121% -467,960 319,440 0.0049%
2.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1,576,456 0.0242% -234,808 1,341,648 0.0206%
3.境内自然人持股 226,544 0.0035% 226,544 0.0035%
4.外资持股 0 0.0000% 0 0.0000%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0 0.0000% 0 0.0000%
境外自然人持股 0 0.0000% 0 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2,590,400 0.0398% 1,887,632 0.029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6,504,859,086 99.9602% +702,768 6,505,561,854 99.9710%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0 0.0000% 0 0.0000%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0 0.0000% 0 0.0000%
4.其他 0 0.0000% 0 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6,504,859,086 99.9602% 6,505,561,854 99.9710%
三、股份总数
股份总数 6,507,449,486 100% 6,507,449,486 100%

五、股改实施后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解除限售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 售 股
份
持 有 人
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历次变动情况 本次解限前
未解限股份情况

备注持有 有 限
售条 件 流
通股 数 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股）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1

三 环 集
团 有 限
公司（原
三 环 集
团公司）

89,472,567 31.3512%

2007年
6月 22日 收回代垫股份 +976,966

188,012 0.0029% 注 1

2008年
3月 27日 收回代垫股份 +1,059,706

2010年
11月 4日 收回代垫股份 +106,825

2010年
11月 24日

第三次安排上
市并解除限售 -91,616,064

2012年
4月 6日 收回代垫股份 +111,098

2012年
5月 22日

第四次安排上
市并解除限售 -111,098

2021年
7月 13日 收回代垫股份 +188,012

2
人 保 投
资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319,440 0.1119%

2014年
9月 22日

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10送 10） +319,440

467,960 0.0072% 注 2
2021年
7月 13日 偿还代垫股份 -170,920

3

湖 北 联
富 建 筑
安 装 有
限 责 任
公司

31,944 0.0112%

2014年
9月 22日

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10送 10） +31,944

46,796 0.0007% 注 3
2021年
7月 13日 偿还代垫股份 -17,092

合计 89,823,951 31.4744% ——— ——— 2,605,979 702,768 0.0108% -
注：1.2006 年 6 月，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三环集团持有公司（三环股份）89,472,567 股股份；

2007 年 6 月 22 日，三环集团收回代垫对价股份 976,966 股；2008 年 3 月 27 日，三环集团收回代垫对
价股份 1,059,706股;2010年 11月 4日， 三环集团收回代垫对价股份 106,825股；2012年 4 月 6 日，三
环集团收回代垫对价股份 111,098 股； 上述股份在收回后分别于 2010 年、2012 年解除限售并安排上
市流通。

2014 年 9 月 22 日，公司实施 2014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股，三环集团所持股份数量由 92,301,454 股增至 184,602,908 股，该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2021年 7月 13日，三环集团收回代垫对价股份 188,012 股；截至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三
环集团累计收回代垫对价股份 2,442,607股，三环集团现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88,012 股、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80,202,524股。

2.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三环股份）319,440 股股份；
2014 年 9 月 22 日，公司实施 2014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10股，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股份数量由 319,440 股增至 638,880 股；2021 年 7 月 13 日，向三
环集团偿还代垫对价股份 170,920股。 截至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人保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67,960股。

3.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湖北联富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三环股份）31,944 股
股份；2014年 9月 22日，公司实施 2014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股，湖北联富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股份数量由 31,944 股增至 63,888 股；2021 年 7 月
13日，向三环集团偿还代垫对价股份 17,092股。 截至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湖北联富建筑安装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46,796股。

（二）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公司自 2006 年 6 月 6 日股改实施日以来，共申请过四次股权分置改革限售股份解除限售，限售

解除情况见下表：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
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股
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数量
（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1 2007年 6月 22日 18 19,022,556 6.67%
2 2008年 3月 27日 9 2,901,350 1.02%
3 2010年 11月 23日 3 91,908,539 32.20%
4 2012年 5月 17日 3 415,272 0.02%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经核查，湖北能源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湖北能源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同意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

到 5%及以上。
是 √不适用
本次解除限售后，原控股股东三环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4%，不适用

本规定。
八、其他事项
（一）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是 √否
（二）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是 √否
（三）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是 √否
（四）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1%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是 否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3 日

证券代码：002939 证券简称：长城证券 公告编号：2021-051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第 2、3、6、7、10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且其中第 2、6、7项议案须逐项表决，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

已回避表决，亦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4.全部 11项议案均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审议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8月 13日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8月 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13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8月 13日 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026号能源大厦南塔楼公司 18楼 1号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巍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3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2,295,166,772 股，占

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9564％。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1,836,784,686 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1861％。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27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458,382,086 股，占公

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703％。
3.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0 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78,532,199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305％。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全部 11 项议案均为特别表决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1,728,289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2％；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8％；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1,439,224,420股、深圳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93,972,330股、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83,437,823 股已对本议
案的全部 10项子议案回避表决。

1.审议通过《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93,7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2.审议通过《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93,7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93,7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4.审议通过《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93,7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5.审议通过《发行数量》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93,7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6.审议通过《限售期》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93,7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7.审议通过《上市地点》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93,7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8.审议通过《募集资金用途及数额》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333,9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74％； 反对

3,198,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26％；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333,9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74％；反对 3,198,2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26％；弃权 0
股。

9.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93,7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10.审议通过《本次决议的有效期》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93,7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1,439,224,420股、深圳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93,972,330股、 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83,437,823 股已对本议
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5,093,71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1,968,489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07％； 反对

3,198,2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93％；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333,9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274％；反对 3,198,2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726％；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4,032,872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6％； 反对

1,133,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7,398,2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561％；反对 1,133,9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39％；弃权 0
股。

（六）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1,439,224,420股已对本议案的

第 1项子议案回避表决，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93,972,330 股已对本议案的第 2 项子
议案回避表决，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83,437,823 股已对本议案的第 3 项子议案回避表
决。

1.审议通过《华能资本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26,952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13％； 反对

1,615,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7％；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6,916,7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30％；反对 1,615,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70％；弃权 0
股。

2.审议通过《深圳能源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99,579,042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0％； 反对

1,615,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0％；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6,916,7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30％；反对 1,615,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70％；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深圳新江南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10,113,549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5％； 反对

1,615,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5％；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6,916,7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30％；反对 1,615,4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70％；弃权 0
股。

（七）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1,439,224,420股已对本议案的

第 1项子议案回避表决，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93,972,330 股已对本议案的第 2 项子
议案回避表决，深圳新江南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383,437,823 股已对本议案的第 3 项子议案回避表
决。

1.审议通过《公司与华能资本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2,503,869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83％；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17％；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2.审议通过《公司与深圳能源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897,755,959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91％；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09％；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3.审议通过《公司与深圳新江南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子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908,290,466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01％；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99％；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1,728,289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2％；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8％；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1,728,289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2％； 反对

3,438,48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98％；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5,093,7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216％；反对 3,438,48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84％；弃权 0
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1,439,224,420股已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086,752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32％； 反对
1,855,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68％；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6,676,5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371％；反对 1,855,6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29％；弃权 0
股。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95,064,872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6％； 反对

101,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4％；弃权 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78,430,2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02％；反对 101,9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8％；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熊洁、段頔婧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852 证券简称：道道全 公告编号：2021-【053】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
解散清算及相关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四川铭创合道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道全”、“公司”）于近日收到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四川铭
创合道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铭创商贸”）出具的《关于公司解散清算及相关事宜的告
知函》。 铭创商贸经其合伙人会议决议，决定解散，目前已收到四川省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铭创商贸基本情况
铭创商贸曾用名岳阳中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扶绥君创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岳阳市铭创

商贸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1年 8月 12日完成注销登记，铭创商贸自成立以来除持有道道全股
份外无其他任何实质性业务开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铭创商贸持有公司股份 15,804,378 股，全部为
无限售条件股份，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5.4686%，该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根据铭创商贸的清算报告， 铭创商贸所持有的道道全股份将按照铭创商贸合伙人的合伙份额进
行分配，具体情况如下：
编号 合伙人名称 占铭创商贸 投资比

例 持有证券资产简称 对应股票分配数量（股） 占道道全总股本的
比例

1 张 军 6.667% 道道全 1,053,625 0.3646%
2 刘建军 10.833% 道道全 1,712,141 0.5924%
3 包李林 8.333% 道道全 1,317,031 0.4557%
4 徐丹娣 10.000% 道道全 1,580,438 0.5469%
5 谢细波 6.667% 道道全 1,053,625 0.3646%
6 李 春 0.833% 道道全 131,703 0.0456%
7 韩文学 8.333% 道道全 1,317,031 0.4557%
8 熊巍林 3.333% 道道全 526,812 0.1823%
9 张国平 1.667% 道道全 263,406 0.0911%
10 李 煜 3.333% 道道全 526,812 0.1823%
11 李可丁 1.000% 道道全 158,044 0.0547%
12 钟 翔 2.500% 道道全 395,109 0.1367%
13 王丽华 4.667% 道道全 737,538 0.2552%
14 仇鹏辉 2.667% 道道全 421,450 0.1458%
15 周 辉 2.667% 道道全 421,450 0.1458%
16 彭俊武 1.667% 道道全 263,406 0.0911%
17 吴 勇 1.667% 道道全 263,406 0.0911%
18 吴劲青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19 尹 刚 1.333% 道道全 210,725 0.0729%
20 周青燕 1.333% 道道全 210,725 0.0729%
21 李先列 0.667% 道道全 105,362 0.0365%
22 方楚雄 1.000% 道道全 158,044 0.0547%
23 程明利 1.000% 道道全 158,044 0.0547%
24 戴 箐 1.000% 道道全 158,044 0.0547%
25 陈 亮 1.000% 道道全 158,044 0.0547%
26 杨建斌 0.833% 道道全 131,703 0.0456%
27 兰利刚 0.833% 道道全 131,703 0.0456%
28 龚再纯 0.833% 道道全 131,703 0.0456%
29 孙小艳 0.833% 道道全 131,703 0.0456%

30 李灯美 0.667% 道道全 105,363 0.0365%
31 李小平 0.667% 道道全 105,363 0.0365%
32 黄斌文 0.667% 道道全 105,363 0.0365%
33 罗伍军 0.667% 道道全 105,363 0.0365%
34 温 红 0.667% 道道全 105,363 0.0365%
35 索 奔 0.667% 道道全 105,363 0.0365%
36 刘登菊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37 刘永忠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38 蒋 珍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39 冷 宏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40 喻 磊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41 何 巍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42 朱平化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43 高阿福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44 费文立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45 张谦益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46 肖建鸿 0.500% 道道全 79,022 0.0273%
47 谈 焱 2.500% 道道全 395,109 0.1367%
合计 100.000% - 15,804,378 5.4686%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在公司发布本公告之后铭创商贸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铭创

商贸持有道道全股份的非交易过户事宜。
2、 铭创商贸在《道道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1）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2）关于减持价格限制、破发延长锁定期的承诺：本单位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依法
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单位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
延长六个月。 如期间公司发生过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相应调整。

（3）关于持股意向透明度的承诺：①减持数量：本单位持有的道道全的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减持；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单位所持道道全股份总
数的 25%，未减持数量不可累积至下一年计算。②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期间公司发生过派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发行价相应调整。③减持方式：在公告的减持期限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采取大
宗交易、集合竞价等合规方式进行减持。 ④信息披露义务：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充分履行股份减持的信息披露义务，减持前 3个交易日发布减持提示性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铭创商贸均已履行完毕。
2、本次证券过入方中，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建军先生，公司董事张军先生，公司董事、董事会秘

书谢细波先生，公司监事会主席周辉女士，公司原副总经理包李林先生（离职未满 6 个月），将严格遵
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
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

3、 铭创商贸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铭创商贸拟进行证券 非交易过户的事宜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三、备查文件
1、《关于铭创商贸解散清算及相关事宜的告知函》；
2、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21-038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控股
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被动减持公司股份超过 1%的公告
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股东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提供的信息一致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莱士”、“公司”）收到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科瑞

天诚”）出具的《关于协助披露科瑞天诚被动减持上海莱士股份的函》，科瑞天诚原质押给信达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的上海莱士股份因逾期未还款被法院强制执行。信达证券于 2021年 6月 21
日至 2021年 8月 12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卖出共计 24,175股上海莱士股份， 科瑞天诚因此
被动减持上海莱士股份 24,175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0.0004%）。

科瑞天诚为第三方提供担保而质押给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江西瑞京”）的上海莱士
股份因被担保方逾期未还款被法院强制执行。 江西瑞京于 2021年 8月 4日至 2021年 8月 12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卖出共计 3,211,400 股上海莱士股份， 科瑞天诚因此被动减持上海莱士股份
3,211,400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0.0476%）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的上海莱士股份 1,465,100 股因逾期未
还款，被申万宏源于 2021年 6月 28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卖出，科瑞天诚因此被动减持上海莱士
股份 1,465,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17%）。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网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网信证券”）的上海莱士 20,383,300 股股份因逾期未
还款被法院强制执行。 上述 20,383,300 股上海莱士股份已于 2021 年 7 月 2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中登公司”）完成司法过户手续，以抵偿相应债务。 科瑞天诚因此被动减持上海莱士股
份 20,383,300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0.3024%）。

科瑞天诚原质押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信达资产”） 的上海莱士
241,206,652股股份因逾期未还款被法院强制执行。 上述 241,206,652 股上海莱士股份于 2021 年 7 月
22日被司法拍卖并成交，并于 2021年 8月 12日在中登公司完成司法过户手续。科瑞天诚因此被动减
持上海莱士股份 241,206,652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3.5783%）。

科瑞天诚一致行动人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科瑞金鼎”）原质押给中铁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中铁信托”）的 2,000,000股上海莱士股份因逾期未还款被法院强制执行。上述 2,000,000
股上海莱士股份已于 2021年 7月 15日在中登公司完成司法过户手续，以抵偿相应债务。 科瑞金鼎因
此被动减持上海莱士股份 2,000,000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0.0297%）。

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现将前述被动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被动减持股份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公路 6055号 28幢 1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 6月 21日至 2021年 8月 12日
股票简称 上海莱士 股票代码 002252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注：科瑞天诚为上海莱士的控股股东之一；科瑞天诚
的实际控制人郑跃文先生同时为上海莱士的实际控制人之一）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2.4175 0.0004%
A股 321.1400 0.0476%
A股 146.5100 0.0217%
A股 2,038.3300 0.3024%
A股 24,120.6652 3.5783%
A股 200.0000 0.0297%
合 计 26,829.0627 3.980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执行法院裁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不适用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2021年 6月 18日）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2021年 8月 12日）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科 瑞 天
诚

合计持有股份 132,675.6952 19.6825% 106,046.6325 15.732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2,675.6952 19.6825% 106,046.6325 15.732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科 瑞 金
鼎

合计持有股份 9,303.6314 1.3802% 9,103.6314 1.350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303.6314 1.3802% 9,103.6314 1.350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科 瑞 天
诚 及 一
致 行 动
人 科 瑞
金鼎 、科
瑞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142,873.1900 21.1953% 116,044.1273 17.215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2,873.1900 21.1953% 116,044.1273 17.215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1、 科瑞天诚及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是由于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而导致的
被动减持行为，科瑞天诚及一致行动人未提前获悉本次被动减持计划，本次被动减
持未进行预披露，本次被动减持未产生任何收益；
2、科瑞天诚及一致行动人一直与债权人积极沟通协调，并根据债权人要求，进行债
务展期、筹措资金、追加保证金或抵押物等相关措施防范平仓风险；同时积极争取了
所在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并于 2020年第三季度成立债务委员会，积极寻求战略投资
者来共同化解债务危机。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其他有关说明
1、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在减持期间任意连续 90 个自
然日内科瑞天诚及一致行动人科瑞金鼎、科瑞集团有限公司（“科瑞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上海莱士
总股本的 2%，上述被动减持股份事项未违反前述规定。

2、自上海莱士首次发布关于科瑞天诚及一致行动人存在可能被动减持上海莱士股票风险的预披
露公告之日起， 截至 2021 年 8 月 12 日， 科瑞天诚及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动减持上海莱士股份
672,146,091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9.9713%）。 除此之外，科瑞天诚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减持上海莱
士股份的情形。

3、截至 2021年 8月 12日，科瑞天诚共持有上海莱士股份 1,060,466,325 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15.7321%，累计质押所持有的上海莱士股份 1,003,927,900 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14.8933%，累计被
冻结所持有的上海莱士股份 1,059,931,425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15.7241%。

4、截至 2021年 8月 12日，科瑞天诚及一致行动人共持有上海莱士股份 1,160,441,273 股，占上海
莱士总股本的 17.2152%， 累计质押所持有的上海莱士股份 1,103,410,944 股， 占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16.3692%，累计被冻结所持有的上海莱士股份 1,159,906,373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的 17.2073%。

5、本次减持为科瑞天诚及一致行动人的被动减持行为，科瑞天诚及一致行动人一直与债权人积
极沟通协调，并根据债权人要求，进行债务展期、筹措资金、追加保证金或抵押物等相关措施防范平仓
风险；同时积极争取了所在地政府部门的支持，并于 2020 年第三季度成立债务委员会，积极寻求战略
投资者来共同化解债务危机。

6、本次被动减持后，科瑞天诚及一致行动人共持有上海莱士股份 1,160,441,273 股，占上海莱士总
股本 17.22%，莱士中国及一致行动人共持有上海莱士股份 651,797,435 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 9.67%，
GRIFOLS,S.A.（“基立福”）所持上海莱士股份为 1,766,165,808股，占上海莱士总股本 26.20%，两方控股
股东合计持有的上海莱士股份与基立福较为接近。

本次被动减持未对公司经营及发展产生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控股股东后续被动减持情况，及时
跟踪被动减持事项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信息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000564 股票简称：*ST大集 公告编号：2021-074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风险警示期间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公司将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 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
实施破产清算，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如果公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将解决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发现公司存在的相关问题，
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等如果不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相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2021年 2月 10日，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供销大集及部分子公司的重整申请，
并指定海航集团清算组担任供销大集及重整子公司管理人，同意公司在联合工作组的领导下，在管理
人的监督下，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并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人、公司依法
履行职责， 依法推进各项重整工作， 已完成债权申报并召开了公司及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目前正在开展债权审核及引入战略投资者等相关工作。 详见公司 2021 年 2 月 10 日《关于法院裁
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6）、《关于法院裁定受理部分
子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7）、《关于法院许可公司在重整期间继续营业及自行管理财产
和营业事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9）、2021年 4月 15日《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2021年 8月 7日《关于法院裁定批准公司及子公司延
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2）。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分阶段
及时披露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上市规则》14.4.10 条规定，公司应当至
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详见公司自 2021 年 2 月起持续披露的《关于风险警示期间
风险提示的公告》。 现就风险警示期间风险再次提示如下：

一、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虽然法院正式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但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

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是否形成各相关方认可的重整计划（草案）；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

了相关会议通过但未能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告公司破产；或者重整计划虽
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 如果公司被宣告
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上市规则》第 14.4.17 条第（六）项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

二、重整执行完毕后仍可能存在的风险
公司如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将解决上市公司治理专项自查报告发现公司存在的相关问题，将有

利于推动公司回归健康、可持续发展轨道，但公司后续经营和财务指标等如果不符合《上市规则》等相
关监管法规要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三、业绩亏损风险等相关风险
公司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539,192,583.95 元，详见公司 2021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2020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
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2020 年度内部控制有效性被年审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公
司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开市起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因受经济增速下行影响且新冠疫情对传统商超零售企业冲击较大，2016 年重组标的海南供销大
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供销大集”或“重组标的”）百货商超、大宗贸易、物业经营及金融服务
等各项业务全面受到严重影响，2020 年未达到业绩承诺的利润。 海南供销大集 2020年财务报告被年
审会计师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意见； 重组标的 2020
年业绩承诺的补偿方案调整计划在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2020 年业绩承诺的补
偿方案调整计划还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 2021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约 18,000万元至 28,000万元，详见公
司 2021年 7月 15日《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 2021-067），该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
初步估算，具体数据以公司最终披露的 2021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相关重整工作，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并严格按照《上
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806 证券简称：ST银河 公告编号：2021-085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260,249,520.65元
4、风险概况：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需根据司法机关的最终判决认定。 暂无法

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案件的主要当事人姚国平因涉及其他案件被刑拘，案件的相关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
近日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有关部门送达的法律文

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新增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一）徐文彪与各被告民间借贷纠纷案（1）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 告：徐文彪
被告一：姚国平
被告二：潘琦
被告三：潘勇
被告四：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五：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六：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被告因生意周转之需向原告借款一亿元，被告与原告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签署《借款协议》。 借

款发生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提供了借款，自 2017 年 12 月 14 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15 日止，被告共计向
原告支付款项 1470万元，折抵利息及本金之后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 9400 万元。 借款期限届满后，
被告未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提起诉讼。

3.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9,400万元及利息 66,230,277.78元，两项暂计 160,230,277.80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含公告费、保全费）。
4.审理阶段：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二）徐文彪与各被告民间借贷纠纷案（2）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 告：徐文彪

被告一：姚国平
被告二：潘琦
被告三：潘勇
被告四：银河天成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五：贵州长征天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六：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
被告一至被告五因生意周转之需向原告借款一亿元， 双方于 2017 年 12 月 20 日签署《借款协

议》，被告六与原告签订《借款担保保证书》。 借款发生后，原告与上诉被告经协商变更，依约向被告提
供了借款 9 千万元，自 2017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止，被告共计向原告支付款项 4240
万元，折抵利息及本金之后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 59,980,555.76元。 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一至被告
五未履行还款义务，被告六亦未履行保证人的保证责任，原告提起诉讼。

3.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一至被告五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59,980,555.76元及利息 40,038,687.09元， 两项暂计

100,019,242.85元；
（2）求判令被告六对被告一至被告五的上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含公告费、保全费）。
4.审理阶段：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需根据司法机关最终判决认定。 暂无法判断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情况说明
1、经公司内部核查，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相关决策程序从未审议批准过上述部分诉讼中提及

的对外担保的内容。 针对上述诉讼事项,公司高度重视,并会同律师等专业人员积极应对上述诉讼事
项，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2、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需根据人民法院的最终判决认定。 暂无法判断对公司
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3、案件的主要当事人姚国平因涉及其他案件被刑拘，案件的相关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
4、截止目前，公司没有收到其他涉诉的通知、函件及相关法律文件，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

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涉诉事项的自查、跟进工作，并且会同专业的律师团队积

极应诉，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并依法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涉诉案件的进展情况。
四、备查文件
《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
特此公告。

北海银河生物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1-053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7月 1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2021年 7月 30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股份回购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万元（含本数）且不超
过人民币 12,000万元（含本数），回购价不超过人民币 16.00元/股（含本数），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
购期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回购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
份的情况公告如下：

2021年 8月 13日， 公司首次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 54.81 万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16%，最低价 11.18元/股，最高价 11.40元/股，支付总金额为 618.56 万元（不含
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回购细则》第十

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21年 8月 13日） 前 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2,910万股。 公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728万股）。

3、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893 证券简称：亚钾国际 公告编号：2021-068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1年 8月 11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
董事 8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8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和表决，审议通过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为保证董事会的日常运作及公司信息披露等工作的开展，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董事会秘书候选人资格审核无异议后，公司聘任刘冰燕女士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刘冰燕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亚钾国际投资（广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3 日

附件：刘冰燕女士简历
刘冰燕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81年 6月出生，2006年 4月参加工作，毕业于北京

理工大学，管理学硕士。 曾任拟上市公司成都四通新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节能工业节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负责市场开发、技术引进和上市筹备工作；曾任华夏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北京天象星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北京天象星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中农国际钾盐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牡丹江国富投资中心（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自
2019年 7月起担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 1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冰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刘冰燕女士除为公司股东牡丹江国富投资中心
（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以外，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的情形，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中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刘冰燕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20-85506292
办公传真：020-85506216
电子邮箱：stock@asia-potash.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 5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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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收到公司董事张锐先生
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张锐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同时辞去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张锐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锐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张锐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
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
补选新董事。

张锐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对张锐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的贡献表示衷
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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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征集
2021 年半年度业绩发布会问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拟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披露《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并于同日召开 2021年半年度业绩发布会。
为做好中小投资者保护工作，本行现就 2021年半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

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8月 18日 23时 59分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
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本行邮箱：PAB_db@pingan.com.cn。 本行将在 2021 年半年度业绩发布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 15:00-17:00 通过全景网(https://rs.p5w.net/html/128557.shtml)观看
本行 2021年半年度业绩发布会。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4 日


